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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_9B_BD_E6_AD_A3_E5_c27_460524.htm 目前，我国内地已有

保税港区3个，综合保税区1个，保税物流园区8个，保税区15

个，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中心4个，公共保税仓库和出口监管

仓库（简称“两仓”）近700家。 在举行的2007中国（上海）

国际跨国采购高峰论坛上，海关总署副署长孙松璞介绍了我

国保税物流监管体系的最新构建情况。他认为，不同形态的

保税物流监管载体为跨国企业开展国际采购提供了多种选择

。 07年初，国务院批准江苏昆山等7个出口加工区进行拓展保

税物流功能，开展研发、检测、维修业务的改革试点，海关

及时出台了相关配套政策。 去年6月以来，国务院先后批准

设立了上海洋山保税港和天津东疆、大连大窑湾保税港区。

保税港区具有国际中转、国际配送、国际采购、国际转口贸

易和出口加工等主要功能，享受保税物流园区相关政策和出

口加工区的入区退税政策，是我国现有国情下发展保税物流

的最高层次。 海关还通过区域化、网络化、电子化通关管理

，推动保税区和港区物流业发展。区港联运具有“境内关外

”的自由贸易区的功能，即“一线放开，二线管住，区内自

由，入区退税”。 在保税仓库和出口监管仓库功能拓展方面

，2003年12月，海关总署根据《京都公约》修改了保税仓库

管理办法，允许一般贸易货物入仓，保税仓库货物可以跨关

区提取，拓宽了保税货物的来源渠道和物流辐射范围。近年

来又在此基础上建立保税物流中心，打破了保税仓库和出口

监管仓库分别专门存放进境、出口货物且相互隔离的状态，



根据国际物流的发展需要，赋予保税仓储、简单加工和增值

服务、国际物流配送、进出口贸易、国际中转和转口贸易、

物流信息处理等功能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

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